
製表日期：113 年 2 月 19 日 

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彰 化 農 場 屏東分場職 缺 公 告  

機 關 名 稱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農場屏東分場 

職 系  

職 稱 契僱副理 

官 等 職 等  

名 額 正取 1名（得候補 1-2名）。 

性 別 不拘 

工 作 地 屏東縣長治鄉信義路 145號 

上 網 期 間 自民國 113年 2月 19日至 113年 3月 6日止 

資 格 條 件 

1. 高中(職)以上畢業具有 4年以上實務經驗，或大專以上相關科系畢

業，具專業經驗 2年以上實務經驗，主動積極、樂觀進取並有行銷管

理、協調業務經驗者優先。 

2.一般行政工作經驗豐富及具溝通、創新能力。 

3.具公文作業能力並熟悉電腦辦公室作業系統（微軟 Word、Excel、power 

point）。 

4.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 6條規定，條件相等而為因公致身心障

礙退除役官兵及一般退除役官兵者，依序優先錄用。  

工 作 項 目 

1.農產品研發、銷售及商源、客戶開發。 

2.經營本場官網、FB 及電商網站農產品銷售作業。 

3.原高雄場區住宿劵核銷。 

4.各式大型活動設攤行銷推廣。 

5.每月商品銷售會議資料整備。 

6.臨時交辦事項。 

薪 資 福 利 

1.薪資：月薪新臺幣 30,000-35,000元（含勞健保費用，可併計業界同

職工作之年資）；年終獎金 1.5個月。 

2.每年補助文康活動費用。 

3.每年依工作考核等第甲等(含)以上晉升 1 級。 

4.休假：採週休制，另配合活動展攤，採取變形工時(彈性工時)。 

工 作 地 址 屏東縣長治鄉信義路 145號 



製表日期：113 年 2 月 19 日 

報 名 方 式 

1.檢具文件: 履歷表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榮民證影本(無者免附)、最高

學歷證明書影本、汽機車駕照影本、各項專長能力證明文件(無者免附) 

2.條件不合者應甄資料恕不退件，資格符合者，先就學經歷進行書面審

查，擇優通知面試，如審查結果不符業務需要，得不予通知。 

3.意者請將上述證明文件於 113 年 3 月 6 日前(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

理)寄達「屏東縣長治鄉榮華村信義路 145 號 藍庠森先生收」 

4.面試時間：(暫定)113 年 3 月 13 日(星期二)0930 時(待通知)。 

4.連絡電話：08-7625956。           

 


